
社区“带娃”受家长追捧

早上8点半，吴女士带着两岁半
的外孙女，来到离家步行只需10分钟
的一家社区“宝宝屋”。隔着落地窗，
她看到孩子在老师的陪伴下开心地玩
耍，便转身忙自己的事去了。

就近就便，是社区托育的显著特
点。这处位于上海市普陀区真如镇街
道高陵集市二楼的“宝宝屋”，利用街
道闲置场地打造，90平方米的空间分
设益智、涂鸦、运动、“娃娃家”等区域，
提供托位30个，每天根据预约人数以
1∶5的师生比配备照护力量。“离家
近、环境好，外孙女很喜欢来这里，我
们也有了一小段舒缓身心的时光。”吴
女士说。

价格是家长关心的重要问题。四
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双桥子街道新鸿社
区婴幼儿成长中心是成都市率先开办
的社区托育机构之一，由街道对新鸿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进行硬件改造，引
入运营方后开放，共提供60个托位，
实行普惠定价，满足社区内及周边群
众的托育需求。记者看到，机构拥有
相对独立的空间，环境布置得充满童
趣。下午5时，孩子们在老师的照料
下吃饭，当日晚饭是腐竹鸡丁盖浇饭、
虾皮紫菜汤。

“我们为3岁以下幼儿提供全日
制、半日制、临时的托育服务，配备了
保育员、保健医生等13名工作人员。”
新鸿社区婴幼儿成长中心负责人胡玉
杰说，全日托托育费为每月2900元，
低于市场托育机构的收费标准。

边“寄娃”，边学习，是很多新手父
母的现实需求，因此也成为社区托育
服务的内容。记者走进广东省广州
市黄埔区文冲街“向日葵亲子小屋”
看到，这里不仅提供婴幼儿临时托、
亲子互动、玩具漂流等服务，营造出
睦邻、安心的托育环境，还通过举办
家长课堂、进行入户指导等方式，不
断把科学养育理念和服务送到年轻
父母身边。

三招破解家庭“带娃难”

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
3岁以下婴幼儿人数超过3200万，其
中1/3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

然而，家长送托需求高与实际送托率
低的矛盾长期存在，资源分布散、营利
性机构收费高是主要原因。社区托育
如何满足更多家庭“托得起”“托得到”
的期待，各地进行了有益探索。

——社区入股，降低运营成本。
不同于传统的公建民营托育项目，成
都新鸿社区婴幼儿成长中心以新鸿社
区居委会与运营方共同成立社会企业
的方式落地，居委会持股占比40%，
使办园成本显著降低。

“中心除享受普惠托育优惠政策
外，还能享受成都市针对社会企业的
相关优惠，目前已实现低利润营收。”
胡玉杰说，这一模式还实现了机构与
社区共建共赢，有了社区的参与和监
管，家长对机构更加信任。

在确保普惠性上，一些省份要求
社区托育机构每年为有需求的家庭提
供一定次数的免费照护服务，超过次
数的部分按照非营利原则，统筹考虑
政府投入、运营成本、居民承受能力等
因素，科学合理确定收费标准，通过服
务协议予以明确。

——科学布点，挤出办园空间。
记者在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街道看
到，通过盘整社区内公共服务设施资
源，街道已建成开放5家“宝宝屋”，分
别位于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党群
服务中心、南阳实验幼儿园、吴江幼儿
园和蒋家巷社区，均在居民15分钟步
行可及的范围内。

上海明确，各街镇应按照辖区3
岁以下幼儿数量的15%进行托额配
置，到“十四五”末，全市“宝宝屋”街
镇覆盖率将达到 85%（其中中心城
区100%）。

——校社共育，提升师资水平。
托育服务需求的增长呼唤更多高素质
的师资。近年来，多地积极推进托育
专业人才培养。广东省14所本科院
校共有20个托育专业入选国家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广州市指
导市、区属中职学校开设婴幼儿托育
相关专业，每年培养近2000名专业
照护人员，全市共91家民办职业培
训机构开展保育师和育婴员职业技
能培训。在上海等城市，符合条件的
托育机构从业人员可参加保育师、育
婴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按规定取得

相应等级证书的，可申请职业技能提
升补贴。

社区托育仍需增量提质

受访者指出，随着婴幼儿照护服
务被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政策法
规和标准规范体系逐步建立，我国构
建普惠多元托育服务体系有了良好基
础。但就刚刚起步的社区托育而言，
供需不匹配、配套不到位等问题仍然
存在，需推动政府、家庭、社会和市场
多方协调、合力推进。

破解托育点开办难。胡玉杰表
示，由于社区场地大多有产权、土地属
性等问题，筹办社区托育点难在证照
办理，应明确社区用房开办托育机构
的相关管理规定。广州市政协委员胡
桂芬也建议，统筹整合城市现有公共
服务设施资源，以共享利用或改扩建
形式扩充普惠性托育服务总量，在此
过程中，可建立有效的公共空间和设
施资源的处置转化机制。

合理分担托育成本。受访者表
示，政府可通过发放普惠性托育消费
补贴券等方式，减轻家庭育儿负担，让
更多家庭获得入托支持；对社区托育
运营者来说，给予一次性开办费补贴、
发放综合奖补支持日常运营、推出相
关税费优惠等，均是帮助其降成本的
有效方式。

促进“托得到”向“托得好”发展。
在方便可及、价格实惠的“托”之外，家
长们还希望获得专业科学、质量可靠
的“育”。上海普陀区早教中心主任奚
岚表示，托育机构应将保障儿童身心
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建立健全安全
管理和安全责任制度，定期开展相关
培训、检查和演练，切实守牢安全底
线。在此基础上，应从制定实施幼儿
在托期间生活和游戏规范、加强托育
机构服务质量监测评价、开展教养医
结合联合教研等方面入手，促进社区
托育质量稳步提升。

上海开放大学副校长王伯军建
议，通过供给充足的培训实践机会、搭
建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完善职业晋
升机制等，持续提升托育从业者综合
素养，为社区托育增量提质奠定坚实
的人才支撑。

新华社记者吴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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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城市率先探索便捷、优质、普惠的社区托育，
满足更多家庭“托得起”“托得到”的期待——

新招实招破解家庭“带娃难”
近日公布的《城市社区嵌入式

服务设施建设工程实施方案》提

出，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面向社区

居民提供养老托育、社区助餐、家

政便民等一种或多种服务。记者

采访看到，近年来，一些城市率先

探索便捷、优质、普惠的社区托育，

有效缓解了部分双职工家庭育儿

压力，受到广泛认可，但面对日益

提升的需求，社区托育仍需完善配

套、增量提质，打通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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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4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
《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自2024
年5月1日起施行。

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是人间大爱
善行，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关系生
命伦理和社会公平，是国家医学发展
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2007
年颁布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对促进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器官捐献和移
植工作面临一些新情况、新形势，为了
更好地保障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健康
发展，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进行了修订。

一是强化对器官捐献的宣传引
导，进一步推动器官捐献工作。将条
例名称改为《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
例》，进一步凸显器官捐献的重要性。
坚持自愿、无偿原则，依据民法典完善
器官捐献的条件和程序。强化对器官
捐献的褒扬和引导，加强宣传，组织开
展遗体器官捐献人缅怀纪念活动，培
育有利于器官捐献的社会风尚；规定
患者的配偶、直系血亲等亲属曾经捐
献遗体器官的，申请器官移植手术时，
同等条件下优先排序。推动器官捐献
工作体系建设，加强器官捐献组织网
络和协调员队伍的建设和管理。

二是完善器官获取和分配制度，
实行全流程管理。规定医疗机构从事
遗体器官获取应当具备的条件和开展
遗体器官获取服务应当遵循的要求。
细化获取器官前的伦理审查要求，规
定获取遗体器官的见证程序。完善遗
体器官分配制度，规定遗体器官分配
应当符合医疗需要，遵循公平、公正、
公开原则，通过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
建立的分配系统统一分配，要求定期
公布遗体器官捐献和分配情况，接受
社会监督。建立绿色通道工作机制，
高效、畅通运送遗体器官。

三是加强器官移植技术应用管
理，保障医疗质量。明确医疗机构和
执业医师从事器官移植应当具备的条
件，严格准入管理。进一步规范资质
审批流程，提升审批质效。定期对医
疗机构的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能力
进行评估，完善退出机制。规定进行
器官移植应当遵守伦理原则和技术临
床应用管理规范，采取措施降低风险，
保障医疗质量。规定器官移植手术的
收费范围，对遗体器官获取服务按照
成本收费，要求制定收费原则和标准，
加强财务管理。

此外，完善了法律责任有关规定，
加大处罚力度，严厉打击器官捐献和
移植领域的违法行为。

《人体器官捐献
和移植条例》公布


